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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中，不仅公有制塑造着

市场经济，而且市场经济也塑造着公有制。为适应市场经济的

要求和中国生产力状况，传统公有制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，我

们对公有制的理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我们当然要坚持公有

制，但坚持的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公有制，而是新

型公有制即现代公有制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对公有制作出了

一系列重大创新，极大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。

一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，公有制的内涵得

到了拓展

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公有制“是指单一的社会所有制。
它是由整个社会通过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公开的和直接的占

有予以实现”，是“全体人民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劳动条件实行

无差别的共同占有”[1]。马克思恩格斯对公有制的这种界定是

有历史前提的，那就是，生产力高度发达及在此基础上商品

货币关系自然退出历史舞台。现实社会主义由于离这一历史

前提的距离尚远，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必然与

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公有制的内涵有很大差别，即使

现在的全民所有制（国有制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

想的公有制的要求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解放思想，对公有制

进行了重新理解，拓展了公有制的内涵，促进了公有制与现

实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相适应。
具体而言，我们对公有制的内涵作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

新理解和拓展：首先，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不可能由全民直

接占有和经营管理，只能由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代

表全民履行所有者职责；① 其次，不是由全体人民，而是由部

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，也是公有制，即集体所有

制；②最后，由于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直

接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，因此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公有

制下，任何社会成员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取经济剩余，只

能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。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

件下，对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。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“劳动者

联合所有制”中，生产资料在实物形式上由劳动者集体共同

占有，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，

但其价值形态上却可以分割，劳动者拥有价值形态上生产资

料的终极所有权，并凭借这一所有权享有所有者的权利，包括

获取经济剩余。这种所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，也不是小

私有制，而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公有制[1]。这种新型公

有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和类型，而且

极大地拓展了公有制内涵，深化了人们对公有制内涵的认识。

二、根据中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的实际，调整

了公有经济的范围

传统公有制的一大弊端是公有化的范围过大，严重脱离

中国现实生产力水平。公有制的存在范围应由生产力发展的

要求决定，并最终为生产力发展服务。只有在公有制经济能

够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时，它才会有强大的、现
实的生命力。因此公有制的数量和规模不应当脱离客观经济

实际，而主观地、先验地加以扩大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对现

有的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，使公有制的数量和范围都大大收

缩，其重点是调整了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，收缩了国有经济

的战线，国有经济不再“四面出击”，主要是控制关系国计民

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。

三、根据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低且层次

多样的实际和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创立了适应中国社

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

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质上是公有

制与非公有制结合的“混合所有制”（当然，公有制经济在其

中居于主体地位）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“一大二公三纯”的基

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，国家作为出资人代表享有出资人的权利，履行出资人的职责，但国家一般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。
②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名不副实，实际上是准国有制，即所谓的“二国有（国营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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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经济制度。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基本经济制度是应高度集中

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起来的，但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

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。改革开

放以来，中国逐步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，创立

了“公有制为主体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”的基本经济制

度。目前中国不仅有国有经济，集体经济，而且有私营经济、
个体经济、联营经济、股份制经济、外商投资经济等经济成

分，形成了混合所有制经济。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与市

场经济天然耦合，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形成了竞

争与合作的关系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极大刺激和推动了公

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，促使公有制经济不断改革和完善存

在形式与实现形式，从而使公有制经济适应了中国生产力的

状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，激发了公有制经济的活力。

四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市场经济的要求，丰富了

公有制的存在形式（公有制形式）

过去我们对公有制存在形式的理解过于简单化，认为只

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是公有制，并且认为国家所

有制是公有制最高形式，集体所有制是一种过渡形式。改革

开放以来我们丰富和发展了公有制形式。首先，我们根据生

产力标准纠正了对集体所有制的错误认识，国有制和集体所

有制没有高下之分，它们都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，只要适合

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就是合适的所有制。终于，我们让

“集体所有制”名实相副，纠正了过去将集体所有制当成“二

国有（国营）”的错误做法，使得集体所有制经济真正成为部

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。其次，除国有制和

集体所有制外，我们还创造了公有制存在的新形式，丰富了

公有制的存在形式。一是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

济部分也是公有制的重要存在形式；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

出现了一种新公有制形式：“社会公众所有制”，又可称为“劳

动者联合所有制”[1]。例如，目前中国有几十家基金公司，它们

掌握了大量的资本，这些基金由千百万普通劳动者认购组

成；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还出现了一些由劳动者出资形成的

股份合作制企业。这些公司或企业既不是私营企业，也不是

传统的集体企业，更不是国有企业，它是一种新型的公有

制———社会公众所有制或劳动者联合所有制。这种新公有制

形式的特点是，一方面资本或生产资料作为一个整体，由公

共占有而不是私人占有，因而其不是私有制，另一方面资本

或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是属于劳动者个人而不是属于国

家或集体等共同体，因而其不是传统的公有制。那么，它的性

质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公共占有与个人所有相统一的新型公

有制形式，这种新型公有制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[2]。

五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，我们创造了公有制的

多种实现形式

过去我们把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看做是所有制的唯一

内容，把复杂的所有制关系简单化了，没有区分所有制关系

中包含着的诸多权能和利益关系，没有对它们的分离和组合

进行全面地分析，更没有适应生产力变化要求对所有制的权

能和利益关系进行适当地调整，最后，没有采取灵活多样的

所有制实现形式。结果是，我们虽然形式上坚持了公有制，但

导致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虚置，企业的激励和约

束双弱化，活力严重不足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探

索中，中国自觉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，创新

公有制实现形式，推动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，这样，我们既

坚持了公有制，又使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，焕发出无

限的生机与活力。
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、占有、支配、使

用和收益等几种职能的分离和组合形式，包括资产的经营方

式和资产的组织方式两个方面。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同于所

有制本身，它是经常变化和形式多样的，不同所有制的实现

形式既反映了某种所有制的本质要求，也反映了这种所有制

相对应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而在自身范

围内所进行的调整。同理，公有制实现形式是指公有资产的

所有、占有、支配、使用和收益几种职能的分离和组合形式，

包括公有资产的经营方式和公有资产的组织方式两个方面，

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，“一切反映社会化生

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。要努力寻找

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。”[3] 改革开放以

来，中国逐步探索创造了多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，如，承包

制、租赁制、股份合作制、股份制等。这些实现形式的实质是

采取多种形式分离组合生产资料的所有、占有、支配、使用和

收益等几种职能，例如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承包制，终极

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股份制等。
中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主要是国有制的实现形式

问题。如前所述的新型公有制形式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市场经

济而形成的，它们不存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困难，真正的难

点是找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制实现形式。主张放弃国

有制实行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和有害的，局限于传统的国

有制实现形式又没有出路，这就迫使我们必需做到：既坚持

国有制，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，又积极探索国有制与市

场经济相耦合的实现形式。这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的公有制

性质与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，将国有企业市场化，建立现代

企业制度（核心是现代产权制度）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。
现代产权制度的一大特征是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法人

财产权分开，这为我们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又创造

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实现形式提供了思路：国有

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完全可以不变，但国有企业的公有财产也

可以实现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开。一方面，国有企业

的终极所有者是全民，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行所有制职能，这

样可以保证产权的全民所有性质；另一方面，按照“归属清

晰、权责明确、保护严格、流转顺畅”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，改

革国有企业，把国有制企业真正改造成具有独立法人财产权

的、所有者人格化的法人实体及面向市场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

亏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主体。这样，我们既避免了私有

化，坚持了公有制，又实现了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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